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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金門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項目採計原則 

壹、依據 

一、 教育部 110年 6 月 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69751B 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

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二、 教育部 105 年 8 月 30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85603 B 號令修正發 布 之 「 高

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 

三、金門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貳、目的 

一、建立金門區（以下簡稱本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採計原則，作為本區高

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訂定超額比序項目積分

表等表件之參照。 

二、規範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發布之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各項目所需佐證

資料及作業流程，使參加本區免試入學之學生有所依循。  

參、各比序項目採計原則及方式 

一、畢業資格：依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取得國民中

學「畢業證書」者，應較依同法取得「修業證明書」者於本比序項目獲得較

高之積分。 

二、志願序：為引導學生適性發展，選填符合個人特質與職業性向之升學志願，

於本比序項目中依志願序前後給予不同積分。 

三、均衡學習：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7 條規定，得以國中學生在校健康與體

育、藝術、綜合活動、科技領域之學習領域評量成績及格與否作為比序項目

之學習領域，每領域及格獲得一定之積分。 

四、品德表現： 

（一）學生在學期間之獎懲紀錄，依銷過或功過相抵後之品德表現等第，給

予不同高低之積分。惟功過相抵限於以後功抵前過之情形。 

（二）各校應明訂改過銷過辦法及相關程序。學生受懲處處分後，應有一定

期間之反省期始得提出改過銷過申請；學校收到學生提出之改過銷過申請

後，應觀察學生一定期間之行為表現並以表格紀錄之，符合學校所訂之標

準後依程序准予銷過。 

五、服務表現：分為班級或社團幹部服務及個人服務學習表現 

（一）班級、社團幹部服務 

1.擔任班級或社團幹部，表現優良者可得一定之積分。 

2.班級幹部人數為該班級實際人數三分之一，計算結果若有餘數則無條件

進位至整數。每一社團僅得有 1 位幹部，且得採計幹部服務積分之社團

總數不得超過該校該學期總班級數。 

3.各學期班級或社團幹部名單，各校應於學期休業式後二週內函報本府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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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4.承辦免試入學作業之學校應於辦理超額比序積分審查工作前，函文本府

調閱本區國中各學期幹部名單，以為審查之依據。 

（二）個人服務學習：  

1.服務學習每滿一定時數可得一定之積分。 

2.服務學習時數，由各校核實認定。 

3.服務學習時數之認定，應符合下列原則： 

(1)服務活動主辦單位應為各級學校、政府機關、經政府立案登記之公

益性社會團體或法人。 

(2)服務活動之受益對象應具有公共性、普遍性及不特定性。 

(3)服務時數之累計，以一日不超過 8小時為限。逾 8小時者，所逾時數

不予累計。 

六、競賽績優表現：國中階段參加之競賽獲獎者，依以下規範採計積分： 

（一）競賽性質： 

1.國際性：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告之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國際性競

賽參考項目。 

2.全國性： 

(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告之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全國性競賽參考

項目。 

(2)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構)主辦，且經本區免試入學工作小

組決議列入全國性競賽績優表現採計參照表之競賽項目。 

3.全縣性：指本府教育處主辦，或經本區免試入學工作小組決議通過列入

全縣性競賽績優表現採計參照表之競賽。 

（二）項目類別：分別為學術類、本國語文類、外國語文類、科技類、音樂

類、美術類、體育類、其他等八類競賽項目。 

（三）國際性競賽項目依教育部公布之參考項目，全國性及全縣性競賽項目

依本區公布之參照表，始予採計；前段參照表應於每年 8 月 1 日前公告

之，並適用於次一學年度之高中一年級新生入學前辦理之高級中等學校免

試入學作業。但全縣性競賽項目或採計標準變更時則適用於當學年度入學

之國中一年級學生應屆畢業時辦理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 

（四）前款參照表公告後，競賽、獎項名稱或給獎方式有變更，致學生於申

請免試入學提出之備審文件與參照表無法對應或文字不相符者，則以「特

優」、「金牌」或「冠軍」比照第一名；「優選」、「優等」、「銀牌」

或「亞軍」比照第二名；「甲等」、「銅牌」或「季軍」比照第三名；

「優勝」、「佳作」、「入選」或「殿軍」比照第四至八名。無法以前述

原則處理時，以超額比序資料審查會議全體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

成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決定其採計方式。 

（五）除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之獎項外，各競賽項目依競賽規程由個人單獨參

賽者，以個人賽採計積分。但屬體育類競賽，競賽規則為單人或兩人組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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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一律以個人賽採計積分；3 人以上組隊參賽者，始以團體賽採計

積分。 

（六）同一學年度於同一競賽項目類別取得二項以上獎項者，僅採計積分最

高之獎項。積分最高之獎項有二項以上者，僅採計其中一項。 

（七）學校欲參加本縣未辦理初賽或選拔賽之參照表所列全國性競賽，應函

文至本府，由本府教育處競賽承辦科函詢各國中參賽意願，倘其他學校未

於期限內函覆，則由本府推派該校代表全縣參加該全國性競賽；倘另有其

他學校於期限內函覆參賽意願，則由本府教育處競賽承辦科協調或辦理初

賽。 

七、體適能： 

（一）檢測項目包含肌耐力、柔軟度、瞬發力、心肺耐力四項。 

（二）參照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網站公告之體適能常模，單項檢測成績達中

等以上標準者，每通過一項得一定之積分；四項總成績達獎章等第者，另

依獎章等第給予積分。 

八、就近入學：學生於本區國中取得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者，給予一定之積分。 

九、扶助弱勢：符合衛生福利部所訂定之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標準，領有申請

免試入學當年度鄉（鎮）公所核發之證明文件者，依弱勢程度給予積分。前

段證明需由學校查驗正本後，於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學校教務處圓

戳章以資證明。 

十、國中教育會考表現：學生參加免試入學當年度國中教育會考，依各科能力等

級、標示給予不同之積分。 

 

肆、其他 

本採計原則由工作小組依「金門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

經金門縣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自發布日起實施。修訂時亦同。 

 
 
 


